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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国土规划管理办法》业经 2009 年 3 月 2 日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政府第 18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09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省 长  陈政高 

                          二○○九年三月十六日 

辽宁省国土规划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国土规划管理，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国土资源，促进经济社

会与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国土规划，是指根据国家和省发展战略，以及规划区域的自然、

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条件，按照规定程序制定的全省或者省内一定区域国土空间开发

与布局的总体安排。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省行政区域内国土规划的管理活动。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第四条 国土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应当遵循从实际出发、统筹兼顾、开发利用与治

理保护相结合的原则，正确处理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近期建设与长远发展的关系，实

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资源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第五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

域内国土规划管理工作。 

 

 

  第六条 政府鼓励、支持国土规划科学技术研究和国土规划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

 

  第七条 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经依法批准并公布的国土规划，服从规划管理。 

 

 

  第八条 综合国土规划是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镇建设规划、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等规划在国土资源利用和国土空间布局等方面的基本依据。综合国土规划应当与国民经

 

  第九条 省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编制综合国土规划、专项国土规划和特定区域国

土规划。 

  

  第十条  

   



   

   

  （四）国土资源开发的  

   

   

   

   

   

   

   

  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  

  （一）人口、资源、经济增长等综合分析预测；  

   

   

   

   

   

   

  第十三条  

  国土规划纲要应当根据国土规划任务需要和规划区的实际情况编制。国土规划纲要

 

  第十四条 编制国土规划，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勘察、测绘、气象、地震、水文、

环境  

  省、市、县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编制国土规划的需要，及时提供有关基础资

 

  第十五条 国土规划报送审批前，省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将国土规划草

案予以公告，召开听证会，听取公众的意见。公告的时间不得少于 30 日。 

 编制国土规划应当充分考虑公众的意见，并在报送审批的材料中附具意见采纳情况

 

  第十六条 国土规划报送审批前，省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专家和政府有

 

  论证审查专项国土规划时，专项国土规划领域以外的相关专家人数应当不少于参加

论证审查专家总人数的 1/3  

  第十七条 报送审批国土规划审批手续时，应当报送下列材料： 

   

   

   

  第十八条 国土规划由省政府报国务院并按照国家规定的审批权限履行审批手续。 

  第十九条 国土规划经批准后，由省政府公布。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公开的内容除

 

  第二十条 国土规划的规划期限一般为 25 年。分为近期规划、中期规划和远期规

划。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 修订国土规划，由省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修订方案，经评估论

证后，报省政府组织修订。国土规划的修订，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审批权限履行审批手

 

  第二十三条 市、县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计划、分步骤地组织

 

  第二十四条 省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土规划，会同政府有关部门分阶

段制定国土开发整治实施方案，明确国土开发整治重大工程建设的时序、开发方向和空

 

  国土开发整治实施方案经省政府批准后，由市、县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方案要求组

 

  第二十五条 实行国土资源调查统计和监测制度。省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

织建立和完善全省统一的国土资源开发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对国土资源调查和监测数据

 

  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拟定的统计调查项目，应当依法报同级政府统计部门审批或

者备案。定期将国土资源调查统计结果和监测数据报上一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抄

 

  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和有关监测机构，应当及时向当地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供国

 

  第二十六条 省、市、县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政府有关部门和专家定期

 

  第二十七条 省、市、县政府及其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国土规划实施

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八条 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对国土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时，有权

 

   

  （二）要求有关单位和人员就监督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并根据需要进

 

  （三）责令有  

  第二十九条 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查处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时，对应当给予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政府有关部门，有下列

情形之一，造成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

 

  （一）国土规划报送审批前，未组织专家和有关部门进行论证审查，并形成论证审

 

  （二）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行为，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实施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09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